
OCI 分享： 

        食品添加剂申报中证明文件解读 

  

在大家对于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，如果是国内产品，其证明文件很简单，

只需要提供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，而对于国外产品就相

对复杂了一些，下面将对进口产品首次在国内申报所需资料进行解读要点提示。 

 

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依循如下 4个法规的规定，分别是： 

1）《食品安全法》于 2015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； 

2）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》2010年 5月 25日颁发 

3）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0 年 3月 15日 

4）《关于规范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许可管理的公告》（2011年 第 29号）2011

年 11月 25日发布； 

在提交首次进口添加剂新品种的材料时，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

定》对于证明文件的要求如下： 

 第五条 申请首次进口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，除提交第三条规定的资料外，

还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出口国（地区）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允许该添加剂在本国（地

区）生产或者销售的证明文件； 

OCI 解读： 

1）生产证明文件和销售证明文件，两者选其一即可； 

2）尽可能提供证明文件原件； 

3）如不能提供非原件，则需由我国驻产品生产国使（领）馆确认公证； 

4）对于一份证明文件包含多个产品的，首个新品种提交文件原件，其他产

品提交复印件，并提交一份简要的说明，指明原件在哪个产品的资料中 

5）文件内容应包括出具单位名称、生产企业名称、产品名称和出具文件的

日期，公司印章或法人签名； 

6）企业名称及产品名称应与申报材料中的名称完全一致； 

7）时间期限的要求，需要再证明文件的有效期内提出申请 

8）所有外文证明文件，须翻译为中文，并在国内公证机关公证 

8）对于证明文件中涉及两个或以上分公司名称，需要进行同一集团声明，

该声明无需进行公证； 

（二）生产企业所在国（地区）有关机构或者组织出具的对生产企业审查

或者认证的证明文件; 

OCI 解读： 

直接提供企业的体系审核文件或认证文件，证明该企业具有生产能力及合

规性。 

（三）受委托申请人应提交委托申报的委托书; 

OCI 解读： 

1）进口产品须委托国内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申报，每个产品一份委托书原件； 

2）具单位名称、受委托单位名称、委托申报产品名称、委托事项和委托书

出具日期； 

3）应有出具单位印章或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人）签名。 

（四）中文译文应有中国公证机关的公证。 



OCI 解读： 

所有外文文件均须翻译成中文，证明文件需要进行公证 

 

大家都知道证明文件在实际国内申报中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在不同的

实践案例中，申报人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，以上要点提示就一般问题的解

读，如果大家仍然有其他问题，请提出我们一道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方案。 

 

北京OCI公司以5A的服务理念，为客户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